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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於本公司營運地區範圍及營運期間內，依據個人

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向台端告知以下事項: 

1.本公司基於業務「一三五資（通）訊服務」、「一三六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0九 0

消費者、客戶管理與服務」、「0四 0行銷（包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0 二 0 代理與仲介業

務」、「一八一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一八二其他諮詢與顧問

服務」等合理關聯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取得您的個人資料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

個人之資料，本公司將遵循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得以蒐集、處理、利用及/或國際傳

遞您的個人資料。 

2.本公司針對您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為本公司存續期間或合併後存續之公司，其地區為全

球，其對象為本公司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之機構，其利用方式採以

自動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個人資料使用方式。 

3.您可依據中華民國個資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

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5）請求刪除。但因本公司

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公司得拒絕之。若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公

司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資法第 14 條規定，本公司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4.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執行

本告知事項特定目的之業務，致無法提供您相關服務。  

5.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

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公司有權暫時停止提供您相關的服務或權益，若有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 

6.若您有任何問題請透過本公司官方網站揭露之通訊方式進行聯繫，我們將儘快為您服務。 

 


